
救灾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目录
公开事项

公开内容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主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

公开对
象

公开方式
公开
层级

一级事项 二级事项
全
社
会

特
定
群
体

主
动

依申
请

县
级

乡
级

职能职责

1 机构概况

机构名称、办公地
址、办公电话、传
真、通信地址、邮
政编码

《陕西省政府信息公
开规定》（陕西省人
民政府令第134号)

形成或变更之
日起20个工作
日内

应急管理部门

■政府网站   □政府公报
□两微一端   □发布会
□广播电视   □纸质媒体
□公开查阅点 □政务服务中心 
□便民服务站 □入户/现场
□社区/企事业单位、村公示栏
（电子屏）
□精准推送   □其他

√ √ √ √

2 机构职能

依据“三定”规定
及职责调整情况确
定的本部门最新法
定职能

《陕西省政府信息公
开规定》（陕西省人
民政府令第134号)

形成或变更之
日起20个工作
日内

应急管理部门 √ √ √ √

3 领导分工
领导姓名、工作职
务、工作分工、标
准工作照

《陕西省政府信息公
开规定》（陕西省人
民政府令第134号)

形成或变更之
日起20个工作
日内

应急管理部门 √ √ √ √

4
下属单位

概况

下属单位名称、地
址、主要负责人、
办公电话

《陕西省政府信息公
开规定》（陕西省人
民政府令第134号)

形成或变更之
日起20个工作
日内

应急管理部门 √ √ √ 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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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事项

公开内容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主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

公开对
象

公开方式
公开
层级

一级事项 二级事项
全
社
会

特
定
群
体

主
动

依申
请

县
级

乡
级

政策文件

5 法律法规
与救灾有关的法律
、法规

《陕西省政府信息公
开规定》（陕西省人
民政府令第134号)

信息形成或变
更之日起20个
工作日内

应急管理部门

■政府网站   □政府公报
■两微一端   □发布会
□广播电视   □纸质媒体
□公开查阅点 □政务服务中心 
□便民服务站 □入户/现场
□社区/企事业单位、村公示栏
（电子屏）
□精准推送   □其他

√ √ √ √

6
部门和地
方规章

与救灾有关的部门
和地方规章、规范
性文件

《陕西省政府信息公
开规定》（陕西省人
民政府令第134号)

信息形成或变
更之日起20个
工作日内

应急管理部门

■政府网站   □政府公报
■两微一端   □发布会
□广播电视   □纸质媒体
□公开查阅点 □政务服务中心 
□便民服务站 □入户/现场
□社区/企事业单位、村公示栏
（电子屏）
□精准推送   □其他

√ √ √ √

7
其他政策

文件

其他可以公开的与
救灾有关的政策文
件，包括改革方案
、发展规划、专项
规划、工作计划等

《陕西省政府信息公
开规定》（陕西省人
民政府令第134号)

信息形成或变
更之日起20个
工作日内

应急管理部门

■政府网站   □政府公报
■两微一端   □发布会
□广播电视   □纸质媒体
□公开查阅点 □政务服务中心 
□便民服务站 □入户/现场
□社区/企事业单位、村公示栏
（电子屏）
□精准推送   □其他

√ √ √ 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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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事项

公开内容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主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

公开对
象

公开方式
公开
层级

一级事项 二级事项
全
社
会

特
定
群
体

主
动

依申
请

县
级

乡
级

政策文件

8 标准
救灾领域有关的国
家标准、行业标准
、地方标准等

《陕西省政府信息公
开规定》（陕西省人
民政府令第134号)

信息形成或变
更之日起20个
工作日内

应急管理部门

■政府网站   □政府公报
■两微一端   □发布会
□广播电视   □纸质媒体
□公开查阅点 □政务服务中心 
□便民服务站 □入户/现场
□社区/企事业单位、村公示栏
（电子屏）
□精准推送   □其他

√ √ √

9
重大决策

草案

涉及管理相对人切
身利益、需社会广
泛知晓的重要改革
方案等重大决策，
决策前向社会公开
决策草案、决策依
据

《陕西省政府信息公
开规定》（陕西省人
民政府令第134号)，
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
办公厅《关于全面推
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
见》

按进展情况及
时公开

应急管理部门

■政府网站   □政府公报
■两微一端   □发布会
□广播电视   □纸质媒体
□公开查阅点 □政务服务中心
□便民服务站 □入户/现场
□社区/企事业单位、村公示栏
（电子屏）
□精准推送   □其他

√ √ √ √

10
重大政策
解读及回

应

●有关重大政策的
解读及回应
●相关热点问题的
解读及回应

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
办公厅《关于全面推
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
见》，《国务院办公
厅关于在政务公开工
作中进一步做好政务
舆 情 回 应 的 通 知 》
（国办发〔2016〕61
号），《陕西省政府
信息公开规定》（陕
西省人民政府令第134
号)

重大决策作出
后及时公开

应急管理部门

■政府网站   □政府公报
■两微一端   □发布会
□广播电视   □纸质媒体
□公开查阅点 □政务服务中心 
□便民服务站 □入户/现场
□社区/企事业单位、村公示栏
（电子屏）
□精准推送   □其他

√ √ √ 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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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事项

公开内容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主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

公开对
象

公开方式
公开
层级

一级事项 二级事项
全
社
会

特
定
群
体

主
动

依申
请

县
级

乡
级

政策文件

11 重要会议

以会议讨论作出重
要改革方案等重大
决策时，经党组研
究认为有必要公开
讨论决策过程的会

议

《陕西省政府信息公
开规定》（陕西省人
民政府令第134号)，
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
办公厅《关于全面推
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

见》

提前一周发通
知邀请

应急管理部门

■政府网站   □政府公报
□两微一端   □发布会

□广播电视   □纸质媒体
□公开查阅点 □政务服务中心
□便民服务站 □入户/现场

□社区/企事业单位、村公示栏
（电子屏）

□精准推送   □其他

√ √ √ √

12
征集采纳
社会公众
意见情况

重大决策草案公布
后征集到的社会公
众意见情况、采纳
与否情况及理由等

《陕西省政府信息公
开规定》（陕西省人
民政府令第134号),中
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
公厅《关于全面推进
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
》

征求意见时对
外公布的时限
内公开

应急管理部门

■政府网站   □政府公报
■两微一端   □发布会
□广播电视   □纸质媒体
□公开查阅点 □政务服务中心
□便民服务站 □入户/现场
□社区/企事业单位、村公示栏
（电子屏）
□精准推送   □其他

√ √ √ 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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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事项

公开内容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主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

公开对
象

公开方式
公开
层级

一级事项 二级事项
全
社
会

特
定
群
体

主
动

依申
请

县
级

乡
级

备灾管理

13
综合减灾
示范社区

综合减灾示范社区
分布情况（其具体
位置、创建时间、
创建级别等）

《陕西省政府信息公
开规定》（陕西省人
民政府令第134号)、
《社会救助暂行办法
》（2014）、《国家
综 合 防 灾 减 灾 规 划
（2016-2020年）》

信息形成或变
更之日起20个
工作日内

应急管理部门

■政府网站   □政府公报
□两微一端   □发布会
□广播电视   □纸质媒体
□公开查阅点 □政务服务中心
□便民服务站 □入户/现场
□社区/企事业单位、村公示栏
（电子屏）
□精准推送   □其他

√ √ √ √

14
灾害信息
员队伍

县乡两级灾害信息
员工作职责和办公
电话

《陕西省政府信息公
开规定》（陕西省人
民政府令第134号)、
《社会救助暂行办法
》（2014）、《国家
综 合 防 灾 减 灾 规 划
（2016-2020年）》

信息形成或变
更之日起20个
工作日内

应急管理部门

■政府网站   □政府公报
□两微一端   □发布会
□广播电视   □纸质媒体
□公开查阅点 □政务服务中心
□便民服务站 □入户/现场
□社区/企事业单位、村公示栏
（电子屏）
□精准推送   □其他

√ √ √

15 预警信息
气象、地震等单位
发布的预警信息

《陕西省政府信息公
开规定》（陕西省人
民政府令第134号)

信息形成或变
更之日起20个
工作日内

应急管理部门

■政府网站   □政府公报
■两微一端   □发布会
□广播电视   □纸质媒体
□公开查阅点 □政务服务中心
□便民服务站 □入户/现场
□社区/企事业单位、村公示栏
（电子屏）
□精准推送   □其他

√ √ 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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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事项

公开内容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主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

公开对
象

公开方式
公开
层级

一级事项 二级事项
全
社
会

特
定
群
体

主
动

依申
请

县
级

乡
级

灾后救助

16
灾情核定

信息

本行政区域内因自
然灾害造成的损失
情况（受灾时间、
灾害种类、受灾范
围、灾害造成的损
失等）

《陕西省政府信息公
开规定》（陕西省人
民政府令第134号)、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自
然 灾 害 救 助 条 例 》
（国务院令第577号）

信息形成或变
更之日起20个
工作日内

应急管理部门

■政府网站   □政府公报
■两微一端   □发布会
□广播电视   □纸质媒体
□公开查阅点 □政务服务中心
□便民服务站 □入户/现场
□社区/企事业单位、村公示栏
（电子屏）
□精准推送   □其他

√ √ √

17
救助审定

信息

自 然 灾 害 救 助
（6类）的救助对象
、申报材料、办理
程序及时限等

《陕西省政府信息公
开规定》（陕西省人
民政府令第134号)、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自
然 灾 害 救 助 条 例 》
（国务院令第577号）

信息形成或变
更之日起20个
工作日内

应急管理部门

■政府网站   □政府公报
■两微一端   □发布会
□广播电视   □纸质媒体
□公开查阅点 □政务服务中心
□便民服务站 □入户/现场
□社区/企事业单位、村公示栏
（电子屏）
□精准推送   □其他

√ √ √ √

18
应急管理
部门审批

救助款物通知及划
拨情况

《陕西省政府信息公
开规定》（陕西省人
民政府令第134号)、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自
然 灾 害 救 助 条 例 》
（国务院令第577号）

信息形成或变
更之日起20个
工作日内

应急管理部门

■政府网站   □政府公报
□两微一端   □发布会
□广播电视   □纸质媒体
□公开查阅点 □政务服务中心
□便民服务站 □入户/现场
□社区/企事业单位、村公示栏
（电子屏）
□精准推送   □其他

√ √ √ 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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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事项

公开内容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主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

公开对
象

公开方式
公开
层级

一级事项 二级事项
全
社
会

特
定
群
体

主
动

依申
请

县
级

乡
级

灾害救助

19
因灾过渡
期生活救

助

●因灾过渡期生活
救助标准、过渡期
生活救助对象评议
结果公示（灾民姓
名、受灾情况、拟
救助金额、监督举
报电话）
●过渡期生活救助
对象确定（灾民姓
名、受灾情况、救
助金额、监督举报
电话)

《陕西省政府信息公
开规定》（陕西省人
民政府令第134号)、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自
然 灾 害 救 助 条 例 》
（国务院令第577号）

信息形成或变
更之日起20个
工作日内

应急管理部门

■政府网站   □政府公报
□两微一端   □发布会
□广播电视   □纸质媒体
□公开查阅点 □政务服务中心
□便民服务站 □入户/现场
□社区/企事业单位、村公示栏
（电子屏）
□精准推送   □其他

√ √ √ √

20
居民住房
恢复重建

救助

●居民住房恢复重
建救助标准（居民
因灾倒房、损房恢
复重建具体救助标
准）
●居民住房恢复重
建救助对象评议结
果公示（公开灾民
姓名、受灾情况、
拟救助标准、监督

《陕西省政府信息公
开规定》（陕西省人
民政府令第134号)、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自
然 灾 害 救 助 条 例 》
（国务院令第577号）

信息形成或变
更之日起20个
工作日内

应急管理部门

■政府网站   □政府公报
□两微一端   □发布会
□广播电视   □纸质媒体
□公开查阅点 □政务服务中心
□便民服务站 □入户/现场
□社区/企事业单位、村公示栏
（电子屏）
□精准推送   □其他

√ √ √ √

救物管理 21

捐赠款物
信息

年度捐赠款物信息
以及款物使用情况

《陕西省政府信息公
开规定》（陕西省人
民政府令第134号)

按进展情况及
时公开

应急管理部门

■政府网站   □政府公报
□两微一端   □发布会
□广播电视   □纸质媒体
□公开查阅点 □政务服务中心
□便民服务站 □入户/现场
□社区/企事业单位、村公示栏
（电子屏）
□精准推送   □其他

√ √ √ 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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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事项

公开内容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主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

公开对
象

公开方式
公开
层级

一级事项 二级事项
全
社
会

特
定
群
体

主
动

依申
请

县
级

乡
级

救物管理 21

年度款物
使用情况

年度救灾资金和救
灾物资等使用情况

《陕西省政府信息公
开规定》（陕西省人
民政府令第134号)

按进展情况及
时公开

应急管理部门

■政府网站   □政府公报
□两微一端   □发布会
□广播电视   □纸质媒体
□公开查阅点 □政务服务中心
□便民服务站 □入户/现场
□社区/企事业单位、村公示栏
（电子屏）
□精准推送   □其他

√ √ √ √

工作动态
22 工作信息

防灾减灾救灾其他
相关动态信息

《陕西省政府信息公
开规定》（陕西省人
民政府令第134号)

按进展情况及
时公开

应急管理部门

■政府网站   □政府公报
■两微一端   □发布会
□广播电视   □纸质媒体
□公开查阅点 □政务服务中心
□便民服务站 □入户/现场
□社区/企事业单位、村公示栏
（电子屏）
□精准推送   □其他

√ √ √ 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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